
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   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和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规规定，我们作为

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

第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 

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，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

管理，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，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，将有

利于提高暂时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，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，进一步提高公司

整体业绩水平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二、《关于终止收购上海地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 

1、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南江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江集团”）

发来的《关于商请终止转让上海地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%股权事项的函》，由

于目前南江集团正在对旗下子公司做业务整合及重新规划，故商请撤销出售上海

地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地福”）100%股权的事项。基于上述情

况，就公司本次拟终止收购上海地福 100%股权的事项，公司拟与控股股东南江

集团签订《合同解除协议》是经过充分论证与审慎研究后决定的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且不会对上市

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。 

2、该事项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其他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

定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相关董事回避了表决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：袁树民、黄毅、李光一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系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的签字页） 

 

 

袁树民： 

 

 

 

黄  毅： 

 

 

 

李光一： 

 

 


